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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峰学院学生请假制度实施细则

 

为严格执行《赤峰学院学生管理规定》，进一步规范我校学生考勤，特制定本

第一条 适用范围：我校在册的各级各类在校生应遵守本制度。

第二条 请假范围：凡因事、因病、因公或其他特殊原因不能按期入学、报到

围内的活动者，应事先办理请假手续。

第三条 请假类别：包括病假、事假、公假三种。

1．病假：学生因病不能参加考勤范围内活动，可请病假；

2．事假：学生因急事不能参加考勤范围内的活动，可请事假；

3．公假：学生因组织或参加各项活动不能参加考勤范围内的活动，可请公假

第四条 凡我校录取的新生，须持录取通知书和有关证件，按期到校办理入学

学者，应写信并附相关证明，向学校请假。请假一般不得超过两周。

未经请假、或请假未被批准、或请假逾期的，以旷课论，超过两周者，取消入

第五条 每学期开学时，学生必须按校历规定日期到二级学院团学办办理注册

习资格。

注册手续不得由他人代办。因故不能如期到校注册者必须履行请假手续。请

未经请假、或请假未被批准、或请假逾期的，以旷课论，超过两周者，按自动退学



第六条 批报权限：

1.请假一天以内由辅导员审批；

2.请假一天以上三天以内由学生所在二级学院学生工作负责人审批；

3.请假三天以上一周以内（含一周）由学生所在二级学院分管学生工作的领导审批；

4.请假一周以上十五天以内由学生所在二级学院报学生工作处审批；

5.超过十五天由学生工作处报分管学生工作的校领导审批；

6.班长无权给假。

第七条 请假程序：请假需由学生本人到所在二级学院团学办填写《学生请假单》并附上有关证明，

再按有关规定办理手续，经批准后，方能生效。具体如下：

1.病假：须持校医院或县级以上医院证明到所在二级学院团学办办理病假手续，若因急病不能及时

开病假证明时，必须在两周内完成补办手续；

2.事假：原则上，学生在校学习期间，事假应从严掌握，确实遇到急特殊情况方可准假；

3.公假：须持相关活动负责人开具的证明到学生所在二级学院团学办办理请假手续。

第八条 因故不能事先请假者，应持有关证明补假。假期已满不能归校时，应在假满以前说明理由并

持有关证明，申请续假，经获准后方为有效，一般不得事后补假。

第九条 假满返校后，要及时向批准人或部门销假。否则，自请假终止之日起计为旷课。

第十条 请假理由必须真实，如发现欺骗行为者，要进行批评教育，直至给予纪律处分。

第十一条 本规定解释权归学生工作处，自公布之日起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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